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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颁布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

  【颁布日期】2000.11.17

  【实施日期】2000.11.17

  第一条 为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三条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
法、法律和法规，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
内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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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委员会应当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指导，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等情况，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和管辖范围的调整，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
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工作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决定问题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七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其成员由村民委员会提
名，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可以兼任下属委员会的主任。人口较少的村，可以不设下属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
成员分工负责有关工作。

  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的状况、生产、生活实际，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在村民委员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任期届满应当举行换届选举。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以及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罢免、辞职和补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并教育村民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二）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
作；

  （三）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及其他合法权
益；

  （四）依法管理本村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爱护公共财物和设施，珍惜土地，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五）编制并实施本村建设规划，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六）教育村民依法纳税、服兵役、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成国家规定的农产品定购任务，实行
计划生育；

  （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及科技卫生知识，移风易俗，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八）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九）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促进村与村之间、村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家庭和睦；

  （十）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十一）召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并报告工作，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
议。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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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立固定的村务公开栏，对以下事项应当及时公布，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
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

  （一）财务收支情况；

  （二）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收支和宅基地审批情况；

  （三）救济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

  （四）国家投入的扶贫、农业开发、以工代赈等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农民负担情况；

  （六）水、电等费用收缴情况；

  （七）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执行情况；

  （八）村干部年度工作目标执行情况；

  （九）村土地、集体企业和财产的承包、租赁情况；

  （十）村公共基建项目的投资和招标情况；

  （十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其他事项；

  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换届选举前二个月内公开本村财务情况。

  第十二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
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村民会议一般每半年举行一次。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或者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
召集村民会议。

  村民会议可以邀请驻在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列席。

  第十三条 村民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罢免和补选村民委员会成员，审议决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辞职请求；

  （二）制定、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三）审议决定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以及有关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重大事项；

  （四）审议批准村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村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五）评议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六）决定本村享受补贴人数及补贴标准；

  （七）审议决定本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和本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集体各项
收益的使用、村集体资金的收缴和使用；

  （八）改变或者撤销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不适当的决定；



10/24/2018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http://www.nxmca.gov.cn/c/2014-01-06/478286.html 4/5

  （九）审议决定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其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
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村民会议制定和修改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人口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

  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居住在本村的各级人大代表组成。

  村民会议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的事项，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之后，由村民委员会提出，交付村民
会议确定。但选举和罢免等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事项，不能向村民代表会议授权。

  第十六条 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产生。村民代
表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多民族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村民代表总人数一般不少于三十五人。

  第十七条 村民代表每届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

  村民代表由原推选户或者村民小组撤换。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代表。

  第十八条 村民代表会议一般每季度举行一次。特殊情况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会议成员提
议，可以临时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并不得与村民会议的决议、
决定相抵触。

  第十九条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培
训计划。每届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期内至少应当培训两次，委员任期内至少培训一次。培训经费
由县级人民政府解决。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职务补贴。补助方案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根据本村经济状
况和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情况讨论决定。经费从村集体资金中解决。经济比较困难的村，县、乡两级
财政予以适当补贴。

  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事项不真实的和村民有疑问的，村民有
权向村民委员会查询，也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
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指定、委派、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指定、委派、撤换村民代表
的，村民有权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并根据
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规划，开展村民自治活动。

  民政部门负责指导村民自治活动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３日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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